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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

审计署新闻发言人陈尘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政府性债务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
期，全面摸清债务底数，客观反映债务情况和债
务管理中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科学研判和防控风
险、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还有助于促进政
府职能转变，深化投融资、财税等体制机制改
革，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如何衡量政府性债务风险是否
可控？国际上通用的 3 大“工具”
即负债率、政府外债占 GDP 的比
率、债务率和逾期债务率。我国政
府性债务的这 3 项衡量指标，均低
于国际通常使用的参考标准

我国政府性债务多投向具有较
强建设性、发展性和自偿性的项
目，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
入的增加，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偿
债能力

与 2011 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相比，本
次审计包括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增加
了中央和乡镇两级政府。同时，对于有些地方出现
的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之外的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进行融资等新情况，审计在债务
划分上也进行了新的梳理与对应。

陈 尘 肇 表 示 ，“ 经 过 本 轮 全 面 审 计 可 以 明
确，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性债务的现状，
以及资产与负债的相互关系看，我国政府性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

如何衡量政府性债务风险是否可控？
国际上有通用的三大“工具”，即负债率、政

府外债占 GDP 的比率、债务率和逾期债务率。此
次发布的审计公告显示，我国政府性债务的这三
项衡量指标，均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参考标准。

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
负债率为 39.43%，低于国际 60%的控制标准参考
值。世界上不少国家负债率都相对较高。比如，
2010 年以来爆发债务危机的欧洲五国 2011 年负
债率为：希腊 135.4%、意大利 117.8%、爱尔兰
96.2%、葡萄牙 91.1%、西班牙 74.0%；2012 年美
国负债率为 106.5%，日本为 237.9%。

再看第二个指标，即全国政府外债占 GDP 的
比率为 0.91%，远低于国际 20%的控制标准参考
值。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政府外债依赖程度较
低，不易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应对和解
决政府性债务问题的自主性和能力更强；反过来
说，我国政府性债务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比
较小。此外，我国三大类政府性债务的逾期债务
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对我国政府性债务负担进行分析时，不仅要
参考国际风险指标，还要综合考虑我国自身情
况。“国际上很多国家政府性债务大多用于消费
性等支出，我国则不同，我国的政府性债务多投
向具有较强建设性、发展性和自偿性的项目，不
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有利于
进一步增强偿债能力。”陈尘肇说。

具体从政府性债务与政府资产的对应关系
上看，我国政府性债务大多有相应的资产和收
入作为偿债保障，而且主要用于市政建设、土
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等基础性、公
益性项目，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应的优质资
产。其中，中央政府性债务相当一部分国债资
金被用于投资和项目建设中。比如，中国铁路总
公司 （原铁道部） 的债务投向铁路建设项目，该
公司 2013 年 6 月底财务报表反映资产总额 4.66
万亿元，具有稳定的经营收入，以往债务履约情
况良好。

此外，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政府性
债务是经过多年形成的，债务余额也将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逐渐偿还。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增长
速度有所放缓，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保持较高
的 水 平 ， 平 稳 较 快的经济增长将为债务偿还提
供根本保障。未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
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增强，现代
市场体系的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的形成，我
国政府或有债务的边界将不断缩小，债务规模将
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存量或有债务也可能逐步
剥离。

明确政府性债务3种类型

“政府性债务”可分为政府负
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
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
助责任的债务 3 种类型。其中，第
一种特指需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
务，属于“政府债务”，其他两种
不在“政府债务”范畴内。不能将
此 3 种类型混淆，否则会得出不恰
当的结论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国内、社会各界对我国
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各种估算，但缺乏统一、严谨的
政府性债务口径标准，估算结果也各不相同。陈尘
肇表示，本次审计中，遵循国际惯例，结合我国政
府性债务的特点，将“政府性债务”划分为政府负
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
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即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
指需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是
法律意义上的负债主体，属于“政府债务”。

后面两种均由债务人以自身收入偿还，正常情
况下无需政府承担偿债责任，属“政府或有债
务”。如，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指由政府提
供担保，当某个被担保人无力偿还时，政府需承担
连带责任的债务。其中包括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
其他单位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

再如，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是
指债务人为公益性项目举借，由非财政资金偿还，
政府不负有法律偿还责任，但当债务人出现偿债困
难时，政府可能需给予一定救助的债务。其中包括
了地方政府通过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自收自支事
业单位等新的举债主体和通过 BT、垫资施工、融
资租赁和集资等新的举债方式为公益性项目举借，
且由非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

“政府或有债务是否需要政府承担偿还责任、
需要承担多少责任，取决于债务人自身的偿还能
力，如果债务人自身收入状况良好，政府则不需要
承担偿还责任。”陈尘肇表示。

因此，通过这 3 类划分不难看出，除了“政府
债务”，其他两类中政府需要承担多少责任也得到
明确。审计数据显示，2012 年底，全国政府负有
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分
别为 27707 亿元和 59326.32 亿元，按照上述财政
资金偿还的最高比例 19.13%、14.64%计算，两类
政府或有债务中，政府需要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最
高分别为 5300.35亿元和 8685.37亿元。

因此，运用这 3 个标准划分政府性债务的时
候，不能将“政府或有债务”与“政府债务”混淆
或是简单相加，否则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

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存隐患

一是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
债务增长较快，年均增长19.97%；二
是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
有的地区债务率已经超过 100%，债
务偿还压力较大；三是地方政府性
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
较高；四是部分地方和单位违规融
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

从审计情况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有
86.77%投向了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
保障性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基
础性、公益性领域，其余债务资金用于工业、能源
等方面。债务资金的投入，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产生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但是，此次审计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中还存在
一些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
较快，年均增长 19.97%；二是部分地方和行业债
务负担较重，有的地区债务率已经超过 100%，债
务偿还压力较大；三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
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四是部分地方和单位违规融
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等。这些问题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对于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陈尘肇表示，
首先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大
量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建设资金均存在缺口。但由
于我国财税体制尚不完善，地方政府普遍通过举债
弥补资金缺口；

其次，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片
面追求经济增长，盲目举债发展；

再次，国家从法律层面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
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加之一些
地方和单位的法制意识不强，违规融资、违规使用
债务资金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

同时，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虽然陆
续出台了一些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相关规定，
但在政府性债务的预算管理、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等
方面管理仍显薄弱，制度执行也不到位。

加强债务管理的审计“良策”

审计署建议，建立规范的政府
举债融资机制；把政府负债作为评
价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
和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厘
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和应
急处置机制

下一步，审计机关还将进一步
加强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监督，建
立起对政府性债务“借、管、用、还”
各环节的动态化、常态化审计机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问题，从
体制、机制和源头上对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部署。2011 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关制度，化解
存量债务，清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等，取
得一定成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防控债务风险”作
为 2014 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从审计
的角度来看，陈尘肇给地方政府提出 4条建议。

一是建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实现阳
光、规范融资；健全完善政府性债务预算管理、规
模控制、举借审批、统计管理等制度；坚决制止地
方政府违规担保，切实加强对 BT、垫资施工、信
托、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的监管。

二是把政府负债作为评价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
任履行情况和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据，将地方政府性
债务状况纳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范围；加大对金融
机构的监管力度，对违规提供资金或违规要求提供
担保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是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投融
资体制改革，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完善城市公
用事业服务价格形成和调整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完善地方
税体系。

四是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制定
化解债务风险工作方案，妥善处理存量债务，严格
控制新增债务，防范债务风险；妥善处理好在建项
目的后续融资，防止因资金链断裂出现“半拉子”
工程。

据了解，下一步，全国审计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对
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监督，建立起对政府性债务“借、
管、用、还”各环节的动态化、常态化审计机制，并将
政府性债务审计与中央财政管理、中央部门预算执
行、地方财政收支、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等有机结合起来。“把政府性债务状况作为党政领导
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加强审计监督，
强化责任追究。”陈尘肇说，将逐步通过审计，促进强
化和规范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完善债务相关制度，充分发挥审计推进完善国
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审计署30日公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6月底，全国

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

债务 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66504.56亿

元。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性债务的现状和资产与负债的相

互关系看，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部分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存在风险隐患——

我国政府性债务总体风险可控
本报记者 崔文苑

“ 谈 债 色 变 ”大 可 不 必
对于政府性债务，我们需要从全局、总体的视角辩证地、历

史地、发展地看待，大可不必“谈债色变”、视政府债务为洪水

猛兽。有债务不一定意味着存在风险失控问题，低债务也不一定

意味着绝对安全，关键是把握好度，抓好相关的制度、体制机制

建设，特别是现代财政制度中应有的公债风险监管、防范、化解

的制度体系和机制，充分发挥公共债务的积极作用，将其负面作

用控制在最低，将其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现阶段，对我国的政府债务风险，的确不能视而不见或掉以

轻心，而应密切监控、大力完善管理制度，注重防范和化解潜在

的债务风险，特别是要把短期应对措施和中长期制度体系建设结

合起来，在全面配套改革中实质性地深化财政改革，并对地方隐

性负债以“阳光举债”机制来替代，提升依法理财、民主理财、

科学理财水平，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 康

看待地方债有两个维度
看待地方债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债务用途，二是流动性。从债

务用途上看，不同于西方国家主要用于消费，我国发行地方债主要

用于建设，具有资本性和收益性。从流动性上看，当前我国地方债

短期内有一定偿还压力，但这属于期限问题，长期来看是没有问题

的。因为从投向上看，上述债务所对应的是优质资产，不会产生经

常性风险和危机。

与此同时，对地方债也要给予足够重视。当前我国工业化、城

镇化还在推进，硬支出依旧存在，收益较小的支出在管理上需进行

强化。这就要求进一步健全地方债有关制度，使其更加规范化和

透明化。此外，在地方干部考核中，也应当将负债情况进行考核，

并应负责到底。如果出现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完善偿债机制。

需要看到的是，制度的建立是有一个过程的，相比其他国家来

说，我国债务负债率、偿债率都是比较健康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宋 立

风险主要集中在县级以下
根据国际公认的债务预警指标，目前为止，我国各级政府债务

仍然是处于可控范围的，不会引发大面积的风险和危机。但不排

除局部地区存在较高的风险，也不排除部分地区出现偿债危机的

可能。

当前债务审计口径大致分为 3 种类型，债务风险在每一种类

别上都可能有所体现。但总体来说，当前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县

级以下，县及其以上风险比较小，特别是中央一级的风险比较小。

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将其纳入预算程序，加强债务问

责，建立多级预警体系。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已建立了债务管理制

度，比如江浙地区的地方债务管理办法等，包括发新债机制、偿债

机制、偿债计划等都较为有效，发债的门槛标准也在逐步建立。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 王雍君

（本报记者 钱箐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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